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教師會第十屆理事會第五次會議

會議資料

時間：97年1月10日（四）中午12時10分至14時

主席：黃理事長春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盧宜安
地點：教師會辦公室

1、 報告事項

1. 關於第五次理事會議由1月3日展延至10日召開之決定，說明如下：

(1) 本學期各次理事會議召開之時間，早在96年9月6日第一次理事會議時已經確認在案，因此，當資源教室研擬於1月3日舉辦期末感恩餐會時，理應可以事先與資源教室協商，避免撞期。若資源教室舉辦感恩餐會的日期難以改變時，此一狀況理應及早向理事長反應，研擬因應之道。理事長遲至1月2日上午10時方才知曉，已然失去時效。

(2) 資源教室感恩餐會是學校重要活動，意義非凡，身為教師會理事長深有體認，加以本會理事將近10人受邀出席，因此，更無理由召開理事會議。或有理事指出可以兩邊奔波兼顧，或者放棄出席感恩餐會，然而基於上述理由，這些現象均為理事長所不樂見。

(3) 「教師會」乃校內最為重要的教師專業自主團體，理事會議的意義及位階相當崇高，但是，也正因如此，理事長更須從校務整體衡察，避免心態過於老大。此次順延如此重要的理事會議實在萬不得已，但更重要原因，即在於教師會理應協助、支持校內具有重要教育意義活動之順利進行，這是教師會的天職。

(4) 希望此一事件可以讓我們釐清相關的認知與態度，盡力由整全的格局來定位教師會，同時能以「協商」及「共識」來成就所有的會務與校務。

2. 校長遴選辦法草案公聽會已順利於12月17日、19日舉辦完畢，結果可謂十分成功，第一場登記出席者112人，第二場登記出席者58人，而回條回收率則達84.13%（228/271）。感謝全體理事們費心費力的協助！

3. 校長遴選辦法起草委員會已於1月4日召開最後一次（第4次）委員會議，並針對公聽會各項意見進行討論、議決，確認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（草案）全部文字（請參閱附件）。依照預定時程，教師會將據以提案，送交1月18日的校務會議討論。

公聽會紀錄（含意見之回覆或處理）與校務會議提案版本，俟整理好後將於近日上網公告。

4. 全國教師會已將會員卡核發下來，感謝總務組協助分發。

5. 寒假退休同仁為：林學凱老師、曾森美老師、宋中保老師、陳明華老師。教師會援例配合人事室，於校務會議時致贈紀念品，請總務組準備。學凱理事是教師會資深理事，貢獻會務良多，我們很高興他能展開人生另一階段的璀璨歲月，謹致上深深祝福。

6. 關於參與研習「公假，課務自理」或「公假，課務派代」之行政裁量問題，已於12月18日行政會議上提出疑慮，校長裁示由教務處研擬相關作業準則憑辦。

7. 關於教師辦公室的美化綠化工作，也在12月18日行政會議上公開提出呼籲，建請總務處能訂定相關作業要點或規範，否則教師會實在沒有立場或底線配合溝通協調。

8. 關於「兼任導師遴聘辦法」，研發組已進行初步的意見蒐集，教師會應先確定立場，以便進行後續作業。此項工作攸關「聘約」之修訂，務必慎重。

2、 提案討論

（1） 案由：期末知性之旅分工籌辦追認案。

       說明：基於時效，活動組已邀集相關人員，並獲理事長同意，於1月3日確定相關工作細節與流程，8日起開始報名作業，請予以追認。

       決議：1月11日中午前，請各樓層負責理事收集好報名單，交由活動處彙整，並確定各梯次帶隊人員。

（2） 案由：26期會訊編輯相關作業研議案。

       說明：請參閱研發組資料。

       決議：1. 因期末校務會議上才有可能通過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，為了在26期會訊上即時刊登此一成案的重要辦法，故會訊改在下學期開學第一週才發行。但相關編輯工作仍照常進行，各工作組報告及相關文稿，請儘量在1月18日前交給研發組。

2. 歡送本學期退休老師的文稿，將邀請熟識的同事執筆。
（3） 案由：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提交校務會議研議案。

       說明：請參閱附件資料。和原版本不同的是：1.名稱上多了「作業」二字。2.「對談會」原列於作業期程表中，為彰顯其重要性，故提列為第九條條文。
       決議：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將於1月18日校務會議上提案訴諸表決，在此之前將與公聽會紀錄一併上網公告。
3、 臨時動議

（1） 黃理事長春木：
莊敬二樓辦公室的曹淇峰老師多次表示，座位距影印區太近，噪音及臭氧的空氣污染對人體傷害太大，希望透過教師會向總務處反映，調整影印機擺放位置。
決議：
1. 向老師宣導：盡量提早送交要印刷的講義或考卷，給協助印刷的工友充裕的工作時間。
2. 向教務處反映：段考前適時開放助印時間，考前二週的五個工作天下午最好開放接受送印，考前一週五個工作天才完全不受理，如此調整應可減少辦公室影印機的運轉時間。

3. 辦公室影印機擺放位置問題需通盤考量，這是各個辦公室的通案，請總務處協助解決。

（二）文士豪理事：
1. 1月18日上午因召開學務會議，當天一節考試皆排專任教師監考，如此監考一節即算一梯次，對導師監考時數的計算相對不公平。
2. 學生爬牆，有教官逕以收集三千張發票代替記過，此處罰方式不適法，亦不合理，頗有可議之處。

決議：將適時向行政單位反映。

（三）曾政清理事：

下學期教師會理事會開會時間請先排定，與合作社等單位先協調，以避免會議撞期情況。

決議：原則上理事會議開會時間皆在每個月份的第一週週四，合作社則是在第三或第四週週四，應無衝突問題。下學期會議時間會提前公布。
4、 散會

PAGE  
1

